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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005 号 
 

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认为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

披露要求，请对以下事项予以落实： 

1．本次募投项目拟布置安装 80万台北斗+5G/4G融合车载终

端，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安装比例为 1:1。根据回复文件，北

斗自由流技术相较于现行 ETC技术,具有建设成本低、通行效率高

等优点。本次募投项目预计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41,054.87万元，

发行人 2022 年 1-9 月营业收入为 12,369.15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募投项目尚需履行及其他可能

涉及的申请、备案、审批、招投标等程序，同行业竞争对手及其

具体情况等，进一步说明募投项目的实施预计是否存在市场竞争、

政策变化等不确定性风险；（2）结合募投项目技术先进性及核心

竞争力、行业迭代周期、同类技术及产品优劣势等，说明是否可

跨省份地区使用及其功能是否受限，未来是否存在北斗自由流技

术被其他技术路线替代，或北斗车载终端被竞品替代的风险；（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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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营运车辆及非营运车辆安装终端的政策依据、募投项目已签

署协议情况、非营运车辆终端安装不及预期的可能性、发行人经

营情况等，说明募投项目的收入测算是否具备合理性及谨慎性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1）（3）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发行人充分披露募投项目不确定性、未来技术替代、运营

使用、效益不及预期相关风险，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。 

2．报告期内，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.40 亿元、5.72 亿元、

4.22 亿元及 1.24 亿元，呈逐年下降趋势；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

为 -17,258.81 万元、 -7,789.41 万元、 -12,608.18 万元和

-7,372.92 万元，连年亏损。根据回复文件，公司业绩下滑主要

原因系受经济整体环境影响，部分项目招标延期，项目需求变更

使得项目建设周期延长等。 

请发行人结合经营环境变化、市场竞争情况、各业务类型的

收入确认方法、时点，项目平均周期、客户验收周期及报告期内

变化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补充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收

入持续下滑且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结合成本、期间费用、

减值损失等，进一步说明连年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影响因

素是否会带来持续不利影响。 

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发行人充分披露收入持续下降、业绩亏损的风险，并进行

重大风险提示。 

 

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回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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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对募集说明书的

修改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，并在回复内容披露后同步提交募集说

明书（注册稿）及相关文件，同时报送诚信记录核查表，并在收

到《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》十个工作日内汇总补充报送与审核问

询回复相关的保荐工作底稿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 月 5 日 


